輔仁大學109學年度職工人事評議委員會職員代表選舉連署單
1、 依據「輔仁大學職員參加各層級會議代表選舉實施要點」辦理。
2、 連署受理時間：109年5月18日（星期一）至109年5月28日（星期四）止。
3、 連署受理地點：人事室（野聲樓三樓）
4、 連署說明：
（一）被選舉人須於本校服務滿（含）一年以上之現職編制內專任職員（年資計算至109年7月31日止）；選舉人須為本校現職編制內專任職員及專職約聘人員。
（二）被選舉人所提供之選舉人名單須為該選區之合格選舉人（例：校本部之代表選舉人須為校本部同仁）。
（三）每位選舉人僅能連署一位被選舉人。
	被選舉人
姓    名
	
	單  位
	

	
	
	職  稱
	


職員代表（職工人事評議委員會）選區及相關說明
	代 表 名 稱
	選    區
	說明：
職工人事評議委員會代表應選７名：
1.行政單位３名。
2.文教傳藝學院１名。
3.民理外織學院１名。
4.社法醫管學院１名。
5.進修部及推廣部１名。

	行政單位 代表
	校本部各單位
	

	文教傳藝 代表
	文教傳藝等四學院
	

	民理外織 代表
	民理外織等四學院
	

	社法醫管 代表
	社法醫管等四學院
	

	進修部及推廣部 代表
	進修推廣等單位
	


選舉人簽署(至少3人，請本人以正楷親自簽名)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附件二 








